
国家开放大学文件 

国开招〔2017J 1 号 

关于开展招生管理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分部： 

为贯彻落实《国家开放大学关于推进办学组织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开发〔2016J 6 号）和《国家开放大学改革建设“十三五”规划》（国

开发〔2016J 18 号），构建共建共治和开放性的办学组织体系，提升

分部的区域统筹管理能力，推进办学模式、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

国家开放大学总部按照统一办学和分级管理机制，自 2017 年秋季招

生起，开展招生管理改革工作，调整总部和分部招生管理工作相应

职责分工。具体事宜如下： 

一、改革目标 

加强总部和分部的统筹管理作用，增强办学组织体系的办学积

极性和灵活性，加强学习中心建设和管理，优化学习中心布局，精

简招生管理业务流程，实现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招

生工作效率和规范性，促进招生工作的有序开展。 



试行范围 

2017 年秋季招生工作开始，国家开放大学面向各分部试行各项

招生管理改革措施。 

改革内容 

1．招生专业管理 

分部新增招生专业由总部“审批”改为“备案”，各分部在总部公 

布招生专业范围内自行决定招生专业，报总部备案。分部每季新增 

招生的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均不超过 3 个。 

学习中心新增招生专业由总部“审批”改为“备案”，分部审批学 

习中心招生专业，报总部备案。学习中心每季新增本科和专科专业 

均不超过 3 个。 

以下情况的拟招生专业仍由总部审批： 

(1）分部或学习中心超出新增数量限制的专业； 

(2）护理学、药学和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 

(3）拟在其他分部开展招生的分部建设专业（共享专业）; 

(4）教育部对招生有特殊政策要求的相关专业； 

(5）教学、管理和考试等方面开展重大改革的专业。 

(6）总部要控制招生规模的专业； 

2．招生计划管理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 

C2016J 7 号），总部需提前一年填报吝专业招生计划至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为保证招生计划数量合理，各分部招生计划仍由总部审批。 

总部继续开展“招生规模自控”和“专业招生计划横向调剂”试点 

增加招生计划管理的灵活性。 



3．学习中心管理 

分部新增学习中心由总部“审批”改为“备案”，分部审批本区域

内学习中心，报总部备案。新增学习中心须符合总部制定的相关标

准。每个分部每年新增学习中心不超过 10 个。 

分部不得在其他分部招生办学范围内设立学习中心。如有特殊

需求，省级分部和所在省的中心城市分部协商，经对方同意后，可

在对方招生办学范围设立学习中心。 

以下类型的新增学习中心仍由总部审批： 

(1) 设立在非公办性质单位的学习中心； 

(2）设立在企业或企业园区的学习中心； 

(3）超出每年新增数量限制的学习中心； 

(4）设立在市县（区）城区以外、乡镇及以下行政区域的学习

中心； 

(5）开展重大教学改革任务或专项任务的学习中心。 

四、监督管理 

（一）分部监管 

分部要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办学组织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承担

统筹所属区域办学的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切

实发挥统筹规划作用，加强对区域内学习中心建设、招生、教学等

业务的指导帮助和监督管理，提升办学组织体系的办学能力和服务

水平。 

1．分部要根据本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准确把握人才培养

需求，及时开设适应当地特点的相关专业。加强招生专业管理，保

证专业办学条件和师资配备，指导学习中心认真落实教学过程，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2．分部要根据本校教学支撑能力，协调好规模、质量和效益的

关系，做好生源调研，合理确定招生计划。 

3．分部要加强对新增学习中心的管理，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学习

中心的相关管理规定，切实把好审核关，对新增学习中心进行实地

考察和业务指导，确保新增学习中心的办学资质和办学条件符合要

求。 

4.分部要统筹区域内学习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对学习中心的招

生、教学、考试和支持服务进行检查指导和考核，建立奖惩、问责

和退出机制，保证学习中心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二）总部监管 

总部将加强组织协调，实施过程监管，采取检查、通报、问责

等措施强化督促检查，保证招生工作的规范有序。 

1．招生专业监管 

(1）总部将依据各分部教学检查、巡考、教学团队建设和学位

授予等专项工作结果，定期调整招生专业管理方式。 

(2）分部或学习中心不能有效开展某一专业教学或出现相应教

学事故，总部将停止分部或学习中心相关专业的招生。 

(3）对出现问题较多的分部，总部将收回招生专业的审批权。 

2．学习中心监管 

(1）分部新增学习中心向总部备案后，总部公示一周，无异议

后，学习中心可正常开展招生。如不符合备案要求或由较大异议，

总部不予备案。 

(2）总部将定期检查学习中心招生办学情况，连续三季未招收 



到学生或者招生、办学和考试等环节出现违规的学习中心，总部将

暂停招生或予以撤销。 

(3）总部将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对未经总部审批或备案的学习

中心，核实后停止其招生，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并对相关分

部进行问责。 

(4）总部在招生期间开展巡查，招生结束后通报学习中心的招

生违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部对相关学习中心可暂停招生或予以撤 

销。 

(5）对出现问题较多的分部，总部将收回学习中心审批权。 

招生管理改革是国家开放大学推进办学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希望各分部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结合本校实际

制定相应的细则，加强对各学习中心的指导，保证相关工作顺利开

展。总部将与各分部共同探索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推进招

生管理的配套改革，不断提高招生管理与服务水平。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5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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